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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琼财税规〔2020〕19号 
 

 

 

海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 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： 

    为了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，完善城市

基础设施综合配套建设，同时降低企业和单位建设项目成本负

担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政府性基金

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0〕8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

省政府同意，现就调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

通知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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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征收对象 

    在本省市、县、自治县、城市规划区和建制镇、独立工矿区、

垦区以及经济开发区、产业园区、旅游度假区、风景名胜区内，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各种房屋建筑的，均应按规定缴纳城市基础设

施配套费。对临时建筑、房屋建筑地下室部分，不征收城市基础

设施配套费。 

    二、征收标准 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市、县建设（规划）主管部门或行政

审批主管部门（以下统称主管部门）在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按建筑

面积一次性征收。具体标准为： 

（一）海口市、三亚市征收标准为 210元/㎡； 

  （二）儋州市、文昌市、琼海市、万宁市、陵水县征标准为

140 元/㎡； 

（三）其他市、县征收标准为 85元/㎡。 

三、减免范围 

    （一）下列建设项目可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 

1. 在城镇规划区内的拆迁安置房、棚户区（危房）改造、

保障性住房（包括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公共租赁住房等）； 

2. 由政府全额投资的公益性项目（市政基础设施、医疗卫

生、文化教育、社会福利、科学研究、环保设施等）； 

3. 军队建设项目（不含向社会开放的经营性项目）； 

4. 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；用于提供社区托育、养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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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服务的机构； 

5. 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优抚对象自建房； 

6.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医疗卫生机构。 

（二）下列建设项目可适当降低标准征收。 

1. 由社会投资、社会和政府联合投资的公益性项目（市政

基础设施、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、社会福利、科学研究、环保设

施等）按收费标准的 50%征收； 

2. 工业类项目按收费标准的 50%征收； 

3. 限价商品房、安居型商品房按收费标准的 50%征收； 

    4. 依法取得土地权属的居民自建房建设项目统一减按 50

元/㎡征收。 

    （三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和国家、省政府规定减免征收

的其他建设项目。  

四、减免缓程序 

    （一）为贯彻“极简审批”的要求，凡符合上述城市基础设

施配套费减免征收范围的建设项目，由市县主管部门直接办理减

免手续，并将减免项目汇总情况每半年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备案。 

（二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一般不得缓缴或分期缴纳。建设

企业或单位因意外事故、自然灾害、突发公共事件导致项目一次

性缴费确有困难的，可以申请缓缴或分期缴纳，由市县主管部门

会同财政部门审核后，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。批准缓缴或分期缴

纳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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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要求     

    （一）各市、县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在本通知

规定的征收标准和减免范围内，对适用免征、减征和缓征规定的

各类项目认定标准做出界定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 

    （二）建设项目同时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免征范围和减征范围

的，适用免征的规定。已享受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政策的项

目，建成后改变原批准建设项目用途不符合减免征收范围的，应

当向市县主管部门补缴已减免费用。 

（三）我省城镇建设项目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后，一律

不得再收取水、电、气、道路、消防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专项配

套费。各市、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扩

大减免征收范围。 

    （四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属于政府性基金，全额上缴市县

国库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、改造和

维护，主要包括城市道路、桥梁、供水、排水、防洪、防灾、供

电、照明、通信、供热、燃气、消防、公共交通、市容环境卫生、

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等设施。 

    （五）执收单位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时，应当使用财政

部门统一印制的《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。各级财政、

建设（规划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

征收、使用的管理。 

六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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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 

 

海南省财政厅 

2020 年 12 月 31日    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省住建厅、省发改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  


